    新模式启用步骤

各病区在启用当天先把病人的药品全部做提取。

由信息科修改医嘱分割点时间，口服药医嘱分割点为12：00：00。针剂医嘱分割点为23：59：59。并且修改各病区病人的口服药品医嘱的截止时间为第2天的12：00：00，针剂类药品医嘱的截止时间为第2天23：59：59。

修改后，护士第2天正常提取药品，提取药量还是1天，保持不变。

      长期医嘱首日用药频次问题

开长期医嘱时，增加了首日次数的录入功能，即第一天的用药次数。

时间序数定义为：

qd(早)   8点  

qd(中)  12点(修改)
qd(晚)  16点(修改)
bid   8、16点(修改)
tid   8、12、16点

输液类药品医嘱（当前日期为20131101，提取界面的截止日期为20131101），针剂类的首日次数都默认为0，允许修改。

举例如下：

	频次
	旧模式（提取到第二天的10：00：00点）
	新模式（提取到第二天的23：59：59秒）

	
	首日次数
	起用时间（默认）
	提取药量
	首日次数
	起用时间（默认）
	提取药量

	qd(早)
	
无
	 08:00:00
	2
	0
	录入医嘱时间
	1

	
	
	
	
	1
	录入医嘱时间
	2

	qd(中)
	   无
	08:00:00
	2
	0
	录入医嘱时间
	1

	
	
	
	
	1
	录入医嘱时间
	2

	qd(晚)
	   无
	08:00:00
	2
	0
	录入医嘱时间
	1

	
	
	
	
	1
	录入医嘱时间
	2

	bid
	   无
	08:00:00
	4
	0
	录入医嘱时间
	2

	
	
	
	
	1
	录入医嘱时间
	3

	
	
	
	
	2
	录入医嘱时间
	4

	tid
	   无
	08:00:00
	4
	0
	录入医嘱时间
	3

	
	
	
	
	1
	录入医嘱时间
	4

	
	
	
	
	2
	录入医嘱时间
	5

	
	
	
	
	3
	录入医嘱时间
	6


如果第一天用药有变化，医生可以更改首日次数：首日次数为0，表示第一天不用药。为1表示用1次，依次类推。

口服类药品医嘱（当前日期为20131101，提取界面的截止日期为20131101），举例如下：

	频次
	旧模式（提取到第二天的10：00：00点）
	新模式（提取到第二天的12：00：00秒）

	
	首日次数
	起用时间（默认）
	提取药量
	默认首日次数
	启用时间
	提取药量

	qd(早)
	
无
	 10:00:00
	1
	0
	录入医嘱时间
	1

	qd(中)
	   无
	10:00:00
	1
	0
	12点后
	1

	
	
	
	
	1
	12点前
	2

	qd(晚)
	   无
	10:00:00
	1
	0
	17点后
	0

	
	
	
	
	1
	17点前
	1

	bid
	   无
	10:00:00
	2
	0
	17点后
	1

	
	
	
	
	1
	17点前
	2

	tid
	   无
	 10:00:00
	3
	0
	17点后
	2

	
	
	
	
	1
	12:00-17:00
	3

	
	
	
	
	2
	12点前
	4


口服药也按首日次数来提取首日药品

频次QD（早）  医生当日下的医嘱，如开的长嘱，当天早上肯定不到药品，无论何时下的医嘱，首日次数默认为0，只提取第2天早上的药品。

频次QD（中） 医生12点前下医嘱，那么首日次数默认为1，提取2顿，分别为当天中午和第2天中午。如医生12点后下医嘱，那么首日次数默认为0，提取1顿，为第2天中午的药品。

频次QD（晚） 医生17点前下医嘱，那么首日次数默认为1，提取1顿，为当天晚上那顿。如医生17点后下医嘱，那么首日次数默认为0，当天不提取药品。

频次BID   医生17点前下医嘱,那么首日次数默认为1,提取2顿药品,分别为当天晚上和第2天早上。如医生17点后下的医嘱，那么首日次数默认为0，当天晚上不吃药，只提取第2天早上的1顿药。

频次TID   医生12点前下医嘱，那么首日次数默认为2，提取4顿药品，分别为当天中午、当天晚上、第2天早上、第2天中午。如医生于12点-17点间下的医嘱，那么首日次数默认为1，提取3顿药品，分别为当天晚上、第2天早上、第2天中午。如医生于17点后下的医嘱，那么首日次数默认为0，提取2顿药品，分别为第2天早上、第2天中午。

  注:首日次数不能超过医嘱频次的24小时使用次数。（如频次TID，每日3次，那么首日次数最多只能选择到首日3次，不能选择到首日4次，但首日次数可以减少，选择到首日2次、1次或0次）

